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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用於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貫徹一致，並採納於編製本報告時已公佈並生效之若干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訂準則及詮釋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經修訂） 匯率變動之影響－於外國業務之淨投
資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預測集團內部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
計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公平值選擇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經修訂）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重新評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採納有關準則或詮釋並無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造成重大變動，且未對所呈報之截至二
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業績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以下已公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或詮釋。董事預期應用此
等準則、修訂或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經修訂） 資本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
庫存股份交易 3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全年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全年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全年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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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

營業額指已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之銷售貨品、林業產品及紙桑樹樹苗發票淨值。

3. 分部資料

(a) 業務分部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之業務現由生態造林業務以及製造和銷售成衣業務組成。

本集團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生態造林業務 成衣業務 對銷 綜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收入：
外間銷售 294,546 － 72,005 72,422 － － 366,551 72,422
分部間之銷售 － － － － － － － －

銷售總額 294,546 － 72,005 72,422 － － 366,551 72,422

分部業績 230,307 － (2,846) 2,678 227,461 2,678

未劃分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23,134 379
未劃分費用 (5,498) (1,992)

經營業務溢利 245,097 1,065
財務成本 (10,610) (75)
攤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199) 1,463

除稅前溢利 233,288 2,453
稅項 556 －

本期間溢利 233,844 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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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b) 地區分部
本集團乃根據客戶之所在地區而釐定其地區分部、收入及業績。

本集團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國
（不包括香港
及澳門） 香港 對銷 綜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外間銷售 366,073 65,063 478 7,359 － － 366,551 72,422
分部間之銷售 4,212 3,647 － － (4,212) (3,647) － －

收入總額 370,285 68,710 478 7,359 (4,212) (3,647) 366,551 72,422

分部業績 229,609 15 (2,148) 2,663 227,461 2,678

未劃分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23,134 379
未劃分費用 (5,498) (1,992)

經營業務溢利 245,097 1,065
財務成本 (10,610) (75)
攤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199) 1,463

除稅前溢利 233,288 2,453
稅項 556 －

本期間溢利 233,844 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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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業務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持作出售物業之收益 (4,223) －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103,260) －
預付租金之攤銷 203 6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641 3,280
出售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變現虧損 － 450
利息收入 (981) (1,434)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未變現收益 (16,780) －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未變現虧損 － 1,081

5. 財務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80 72
融資租賃利息 － 3
可換股票據利息 4,092 －
承兌票據利息 6,438 －

10,61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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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撥備：
香港 － －
其他地區 － －

遞延 556 －

期內稅項撥回 556 －

因本集團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地之司法權區之現有法例、詮釋及有
關慣例規定之適用稅率計算稅項。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內本集團之本
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約164,752,000港元（二零零五年：2,453,000港元）及本期間內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4,402,802,165股（二零零五年：2,938,736,296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期間內本集團之本
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約168,84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2,453,000港元），以及按本
期間內本公司未行使可換股票據之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而調整之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股數5,236,135,498股（二零零五年：2,940,473,991股）計算。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添置達約4,137,000港元（二零零五年：5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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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攤佔資產淨值 (非上市 ) 27,835 28,282

本集團攤佔之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主要為業績及資產淨值）詳情如下：

本集團應佔
業務設立 擁有權益

名稱 架構形式 及經營地點 百分比 主要業務

中科納米技術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 中國 55% 研發及銷售納
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米材料及轉讓

相關技術

中科納米技術工程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 中國 68.5% 研發及銷售納
（蘇州）有限公司 米材料及轉讓

相關技術

10.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一般給予相熟客戶30日至120日之信貸期。根據確認銷售日期計算，於結算日之
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191,588 66,906
31－60日 6,172 127,426
61－90日 1,424 5,640
90日以上 897 7,372

200,081 20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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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6,5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650,000 65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4,662,807,600股（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3,879,807,6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466,281 387,981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金額91,800,000港元之本公司未償還可換
股票據部份已按換股價每股0.12港元轉換為765,000,000股新股份。可換股票據所轉換
部份之公平值72,913,000港元已記入本公司之股本賬目內。此外，換股權儲備之已變
現相應部份於撥回遞延稅項後為18,887,000港元，其中3,587,000港元已計入股本賬目，
而15,300,000港元已計入本公司之股份溢價賬內。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購股權獲行使以認購本公司18,000,000股股
份。有關股份之應佔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0.24港元。本公司已收取之代價總額4,320,000
港元中，1,800,000港元已計入股本，而2,520,000港元已計入股份溢價賬內。

12. 儲備

股份 認購權 固定資產 法定 匯兌波動 換股權
溢價賬 儲備 儲備基金 儲備金 資本儲備 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 116,077 24,543 5,699 13,741 3,504 (727) 34,621 112,680 310,138

匯兌差額 － － － － － 16,999 － － 16,999
因行使購股權而產生 2,520 － － － － － － － 2,520
轉換可換股票據為
新股份而產生，
扣除遞延稅項 15,300 － － － － － (15,582) － (282)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 － － － － － － 164,752 164,752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
儲備變動 － － 79 － － － － － 79

儲備分配 － － － 22,179 － － － (22,179) －

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33,897 24,543 5,778 35,920 3,504 16,272 19,039 255,253 49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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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貿易賬款

本集團一般獲供應商給予信貸期介乎30日至120日之間。根據購入貨品之收貨日期計
算，於結算日之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7,843 1,268
31－60日 25 325
61－90日 56 13
90日以上 1,218 1,320

9,142 2,926

14. 承擔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下列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承擔：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承包商成本 － 1,067
收購租賃林地 43,980 19,230

本集團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資本承擔 － 158

43,980 20,455




